
通     知 

 

各镇（街道）中小学总校，区直（民办）各学校： 

     现将苏教办助函〔2020〕9号文件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

年“苏乡永助”资助育人主题活动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希各学校

高度重视“立德树人”这一根本任务，以“苏乡永助”为主题，积

极开展活动，并根据要求及时上报材料，进一步推动学校的资助育

人工作。 

 

附：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年“苏乡永助”资助育人主题活

动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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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助函〔2020〕9 号  

 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 年 

“苏乡永助”资助育人主题活动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高校，各省属中职学校： 

  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的十九大、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大力宣传国家资

助政策及成效，切实做好学生资助工作，提升资助育人实效，激

励广大受助学生奋发自强、立志成才、感恩回馈、为国奉献，助

力学生全面发展，经研究，今年下半年组织开展“苏乡永助”资助

育人主题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活动目的 

    紧紧围绕“立德树人”这一根本任务，以“苏乡永助”为主题，

以扎实的资助工作为基础，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

生观和价值观，着力培养受助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自立自

强、知恩感恩、勇于担当的良好品质，让受助学生同样享有人生

出彩的机会，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，成为德智体美

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同时，推动各地各校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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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加强资助育人工作，广泛宣传学生资助政策与成效，积极围

绕活动主题组织开展弘扬主旋律、传播正能量的资助育人活动，

探索构建富有江苏特色的资助育人体系。 

    二、活动内容及形式 

    （一）加强资助政策宣传。各地各校要牢牢把握政策宣传“三

时三面两线”，即把握“招生时、报到时、毕业时”三个关键时点，

覆盖“社会、家庭、学校”三个层面，融合“线上、线下”两条主线，

选聘优秀的受助学生作为资助政策宣传大使，积极动员校内外各

方力量，开展“资助政策我来说”“资助政策乡村行”“资助政策进

社区”等活动，进一步加大资助政策宣传力度，扩大社会宣传面

和群众知晓度，及时解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。 

    （二）征集短视频、短音频活动。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

观、宣传各学段学生资助政策、展现当代学生在国家资助政策激

励下成长成才为主题，开展短视频和短音频征集活动。各地各校

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作品。省里将组织专家对选送作品进行遴选，

并将优秀作品用于全省学生资助系列宣传活动。 

    （三）开展主题书法活动。反映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生资助取

得的成效，以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为契机，突出“助学、筑梦、铸

人”“资助育人”“苏乡永助”等主题，格调高雅、创意新颖。 

    （四）征集资助育人好故事。各地各校要充分挖掘一批热心

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好老师，通过事迹再现歌颂师者仁心，

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，赠人玫瑰手留余香，将新时代的温暖带

给受助学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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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五）推荐“江苏励志成才之星”。为激励广大受助学生奋发

自强、立志成才、感恩奉献，构建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员参与”

的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，全省组织开展“江苏励志成才之星”推荐

活动。以榜样的事迹感染人，榜样的行动引导人，真正让广大受

助学生学有榜样、行有榜样。 

上述（二）至（五）项活动的推荐材料报送要求详见附件 1。 

    三、工作要求 

    （一）创新工作形式，确保活动效果。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

控要求，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创新形式，制订具体

可行的活动方案，充分利用互联网+，采用微博、微信、APP 等

方式，加强“线上”与“线下”活动的联动，将立德树人贯穿学生学

习教育全过程，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助育人

工作理念，实现资助工作“解困—育人—成才—回馈”的良性循环，

构建物质帮助、道德浸润、能力拓展、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资助

育人长效机制。 

    （二）丰富活动内容，确保活动参与度。各地各校要充分利

用现有资源，广泛发动全体师生，做到全员参与，使活动覆盖每

一个地区、每一所学校、每一位受助学生，将活动办得有广度、

有深度、有号召力、有社会影响力，积极营造浓郁的资助育人校

园文化氛围。每项活动结束后，各地各校要认真总结经验，及时

报送活动开展情况。报送材料内容包括活动时间、举办单位、参

加学生人次、活动形式、活动内容、好的做法及成效等。省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将择优进行推广宣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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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报送时间 

    征集主题短视频、短音频活动由南京艺术学院承办，请各地

各校于 11 月 10 日前，将相关推荐作品及《推荐信息汇总表》（附

件 2），报送至指定地址和邮箱。联系人：刘大哲；联系电话：

025-83498380；邮箱：liudaz@qq.com；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鼓

楼区北京西路 74 号南京艺术学院行政楼 119 室；邮编：210013。 

    主题书法活动由苏州大学承办，请各地各校于 9月 25日前，

将相关推荐作品及《推荐信息汇总表》报送至指定地址和邮箱。

联 系 人 ： 顾 一 清 ； 联 系 电 话 ： 0512-67169512 ； 邮 箱 ：

2289105977@qq.com；地址：苏州市姑苏区干将东路 333 号苏州

大学华丰楼 304 室学生工作部（处）；邮编：215006。 

    征集资助育人好故事活动由南京师范大学承办，请各地各校

于 10 月 10 日前，将相关推荐作品及《推荐信息汇总表》报送至

指定邮箱。联系人：陈一凡；联系电话：025-85891236，邮箱：

nnuxszzzx@126.com。 

    “江苏励志成才之星”推荐材料于 11 月 10 日前报送至省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。联系人：徐嘉；联系电话：025-83335160，邮箱：

xujia@ec.js.edu.cn，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江苏省学生资助

管理中心 1710 室；邮编：210024。 

    各地、各高校于 11 月 20 日前，将本次“苏乡永助”资助育人

主题活动总结报告以电子版形式发送至 xujia@ec.js.edu.cn，并在

省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“重点工作督办表”中填报《资助育人主

题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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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附件：1．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

          2．推荐信息汇总表 

          3．资助育人主题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13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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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

 

一、主题短视频、短音频 

（一）参加对象。以学校、教育局名义参加，也可以资助工

作者、在读学生个人或团队名义参加。 

（二）作品要求 

1．表现形式。作品应立足学生资助工作，以弘扬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、宣传各类学生资助政策、展现当代学生在国家资助

政策激励下成长成才为主题，立意新颖，贴近实际，剧情紧凑。

作品建议时长 30 秒至 1 分钟以内，用手机、照相机、摄像机等

工具拍摄均可，以 MP4 格式存储（短音频以 MP3 格式存储），

分辨率以 1920*1080 为佳（部分摄像机拍摄分辨率为 1440*1080

亦可），每秒 25 帧，声音清晰，建议能上同期声字幕。 

2．作品内容。作品应以宣传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普通高

中、中职、本专科和研究生的学生资助政策，以及学校在资助育

人中发掘的典型事迹等为蓝本创作，可以进行适当的艺术性改编。 

3．报送要求。作品以 U 盘形式报送，文件以学校名命名，

文件里包含附件 2 的加盖公章扫描件、电子版和作品电子版。各

地、各高校和省属中职学校可报送 1-2 部作品。所有短视频、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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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频作品必须为署名人（团队）自主创作的原创作品，学校报送

前需征得原创者同意。原创者拥有作品的著作权，省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有权根据宣传工作需要使用作品。报送时请注明“**单位-

学生资助短视频作品” 或“**单位-学生资助短音频作品”。 

二、主题书法 

（一）参加对象。全省各类学校在读学生。 

（二）宣传内容。反映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生资助取得的成效，

突出“助学、筑梦、铸人”“资助育人”“苏乡永助”等主题，格调高

雅、创意新颖。 

（三）格式要求。作品可以是形式多样的软笔书法、硬笔书

法、篆刻作品。表现形式不限，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等均可（篆

书、草书需附释文）。软笔书法作品尺寸不超过四尺整纸，硬笔

书法作品不超过 A4 大小。作品无需装裱。 

（四）报送要求。各地、各高校和省属中职学校在进行初评

后报送 1-5幅作品。所有学生参展作品概不退稿，作品的所有权、

出版权等归属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凡选送作品者均视为承认并

遵守本通知的各项约定。作者请填写个人创作简历（下方表格），

并在报名系统（下方二维码）中准确填写个人及作品信息。无个

人创作简历或未在报名系统中填写信息的书法作品不予参评。各

地各校须用 EMS 将参赛作品（个人简历附作品后）和加盖公章

的《推荐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纸质版寄送苏州大学学生工作

部（处），附件 2 电子版以邮件形式发送。报送时请在快递注明“**

单位-学生资助书法作品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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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书法比赛个人创作简历 
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作者姓名  作者性别  

作者年龄  联系方式  

作者所在学校 

（用于公示，请写勿

写简称） 

 

指导教师姓名  

通讯地址 

（用于奖状寄送，请

填写详细） 

例：苏州市姑苏区干将东路 333 号，苏州大学本部

**楼 302 办公室，顾一清，1314***2326。 

作品类型 

 

□大学软笔   □大学硬笔  □中学软笔   □中学硬

笔 

□小学软笔   □小学硬笔 

释文及创作灵感（100 字左右）： 

 

 

 

 

 

作品图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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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书法比赛报名系统（请扫二维码填写） 

三、资助育人好故事 

（一）征集对象。全省各类学校在职教师，包括但不限于资

助工作者和资助工作团队。 

（二）好故事征集主要内容。以“新时代资助育人新成效”

为主题，集中展现在落实国家资助政策过程中，开展资助育人工

作的特色经验和创新举措。各地各校限报 1 个资助育人好故事。 

（三）材料报送要求 

1.标题醒目。每个好故事的标题要高度凝练、准确、生动、

简洁，既起到“抓人眼球”的效果，又反映特色。 

2.亮点突出。每个好故事要集中体现资助育人某一个方面的

经验或某一个受助学生自立自强、成长成才的事迹，讲深、讲透，

有特色、有举措、有实效、可借鉴、可推广。避免面面俱到，不

要写成工作总结。 

3.内容鲜活。每个好故事的展现形式要生动活泼、图文并茂，

能用图表展示的尽量配上图表。 

4.字数限制。正文字数以不超过 1500 字为宜，较大的图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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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作为附件，每个好故事可配 1 至 2 张照片。照片的分辨率不小

于 600*800。报送时请注明“**单位-资助育人好故事”。 

四、江苏励志成才之星 

（一）推荐对象。全省高校、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学校在校

就读学生或毕业生。 

（二）推荐条件。 

1.在校生：在校就读期间，享受过国家、学校和“圆梦助学”

等社会各类资助，思想正派，爱国爱党，学习实践和社会服务等

方面表现突出，在学校有较好的群众基础。 

2.毕业生：在校就读期间，享受过国家、学校和“圆梦助学”

等社会各类资助，思想正派，爱国爱党，表现突出，走向社会工

作岗位后在工作领域取得突出成绩。 

（三）材料报送要求 

1．材料以人物通讯形式撰写，要突出励志成才典型的奋进

过程，用励志成才的典型事例，让广大同学产生共鸣，在感动和

振奋中获得精神激励。可从学校、老师、同学和社会等不同层次

和视角进行叙述。 

2．文章语言要平实、简练，主题要突出，字数控制在

1500-2000 字左右，杜绝夸大或不符实际的虚构情节。 

3．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高校、各省属中职

学校在认真对照参评条件、开展初评的基础上，填写《“江苏励

志成才之星”推荐表》（下方表格），并附以学校审核盖章后的事

迹材料和生活照（2 张，电子版），高中阶段学校应加盖设区市、

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公章。各地、各高校和省属中职学校限报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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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 

请在截止日期前寄送加盖公章的《“江苏励志成才之星”推荐

表》纸质版 1 份，电子邮件形式报送推荐表和生活照的电子版。

报送时请注明“**单位-江苏励志成才之星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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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江苏励志成才之星”推荐表 

姓名  性别  民族  

（照片） 

政治  学历  
入学 

时间 
 

所在学

校 
 专业  

联系电

话 
 

□在校生 

□毕业生 

先 

进 

事 

迹 

请另用 A4 纸打印附后页（1500-2000 字） 

主要荣

誉（最

多 3 项） 

 

所在学

校意见 

盖章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高校/教

育局推

荐意见 盖章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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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推荐信息汇总表 

选送高校/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  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

选送高校/

设区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

教育局名

称 

主题活

动内容 

作者基本信息 

作品名称

及主题

（短视

频、短音

频需标注

宣传的资

助政策项

目名称） 

作 者

姓名 

所 处

学段 

学校名

称 
年级 专业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填表说明： 

1. 主题活动内容：主题短视频、短音频、主题书法、资助育人好故事； 

2. 作者基本信息：根据创作者信息填写，以单位名义创作的无需填写； 

3. 所处学段：根据作者就读信息（资助育人好故事根据就职信息）填写小学、初中、

高中、中职、本专科或研究生； 

4. 专业：中职学校和高校学生填写； 

5. 作品名称：要求 20 字以内； 

6. 本表需选送单位加盖公章，同时报送纸质版和电子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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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资助育人主题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

序

号 

高校/设区

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局

名称 

学段（研究生、

本专科、高中、

中职、义务教

育、学前教育

等） 

活动参与学生人数 活动参与教师人数 参与初选作品数 推荐上报作品数 

短音

频、短

视频 

书法 
好故

事 

励志

成才

之星 

短音

频、短

视频 

书

法 

好故

事 

励志

成才

之星 

短音

频、

短视

频 

书

法 

好

故

事 

励志

成才

之星 

短音

频、

短视

频 

书

法 

好故

事 

励志

成才

之星 

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此表请在省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填写，不需寄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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